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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清華大學選送赴大陸港澳地區學期交換生 

 

本校公告時間：申請秋季班，預計每年 2月 1 日公告、2 月 28 日截止收件 

              申請春季班，預計每年 8月 1 日公告、9 月中旬截止收件 

(實際公告與截止收件日將依交換學校行事歷略調整) 

◎New：103學年度春季班新增 哈爾濱工程大學、四川大學、貴州大學 3所大學，歡迎踴躍申請！ 

2014.7 製表 

學校 合約 本校生申請資格與條件 

大連理工 一年 3 名 申請資格：大學部/研究生，限制大二生以上 

吉林大學 一學期 5 名 申請資格：大學部/研究生 

哈爾濱工業大學 一學期 3 名 
申請資格：大學部/研究生/外籍生均可 

※依該校既有科系為限 

哈爾濱工程大學 一學年 2 名   

山東大學 一年 4 名  申請資格與名額：大學部 3名、研究生 1名 

天津大學 一年 3 名   

南開大學 一年 3 名   

中國人民大學 一年 2 名 申請資格：大學部/研究生，限制大二生以上 

中國政法大學 一年 4 名   

中國石油大學(北京) 一年 2 名   

北京大學 一學期 5 名 

申請資格：大學部/研究生 

其他：須繳交住宿費、交流結束後須繳交心得於北大。 

※光華管理學院提供 1位名額，申請者須為主修工商管理、

經濟金融等專業。 

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一年 3 名 申請資格：大學部 

北京清華大學 一年 20 名 

申請資格：大學部/研究生，不接受大四畢業生、MBA項目

不接受交換生 

交換時期：春季班(2-6月)，成績單統一於 9月寄出 

             秋季班(9-1月)則於 3月寄出。 

北京理工大學 一學期 2 名 
申請資格：大學部/研究生 

※大學部限制大二生以上，研究生限制碩一下以上 

北京師範大學 一年 2 名   

蘭州大學 一學期 5 名 
申請資格：大學部/研究生均可 

※該校強項學系物理、化學、生命科學，文科中的敦煌學、

民族學等都歡迎申請。 

重慶大學 一年 3 名   

重慶郵電大學 一年 2 名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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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中科技大學 一年 3 名   

四川大學 一學期 2 名   

貴州大學 一學期 2 名   

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一學期 5 名 申請資格：大學部/研究生均可 

西安交通大學 一學期 3 名 
申請資格：大學部/研究生均可 

※外語專業、藝術類專業僅提供給相關科系之交換生申請 

浙江大學 一年 5 名 申請資格：限大學部學生，醫學院除外 

上海交通大學 一學期 5 名 
申請資格：大學部/研究生/外籍生均可 

選課限制：1)國際教育學院、技術學院、網絡學院、成人教

育學院除外；2)有實驗條件限制或針對新生開設之研討課 

復旦大學 一學期 5 名 申請資格：大學部/研究生，不接受大四畢業生 

東南大學 一年 3 名 
申請資格：大學部/研究生/外籍生均可 

※生物科學與醫學工程學院、醫學院、公共衛生學院和建築

學院暫不接受交換生。 

南京大學 一學期 5 名 申請資格：限大學部、不接受畢業班學生。 

南京航空航天大學 一年 3 名 申請資格：大學部 

中山大學 一年 2 名 申請資格：大學部/研究生均可，限制大二生以上 

廈門大學 一學期 4 名 申請資格：大學部/研究生/外籍生均可 

香港大學 一年 2 名 
申請資格：限大學部大二以上，外籍生可申請 

※需備英文資格證明 TOEFL(ITP 550、CBT 213、iBT 80)或

IELTS 6.5以上 

香港中文大學 台聯大系統 

申請資格：限大學部大二以上 

※需備英文資格證明 TOEFL(ITP 530、CBT 197、iBT 71)或

IELTS 6.0以上。 

※教育學院、醫學院、法律學院、工商管理碩士課程不接受

交換生 

香港理工大學 一學期 4 
申請資格：限大學部 

※自選學系(護理學專業及設計學院專業除外) 

香港科技大學 一年 6 名 

申請資格：適用理工學院、原科院及電資院的大學部及研究

所。 

※需備英文資格證明 TOEFL(ITP 550、CBT 213、iBT 80)或

IELTS 6.5以上 

香港浸會大學 一年 2 名 
申請資格：限大學部 

※需備英文資格證明 TOEFL(ITP 550、CBT 213、iBT 80)或

IELTS 6.0以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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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有任何疑問，請洽全球事務處綜合事務組彭小姐  

(03-5715131#62464，e-mail：kypeng@mx.nthu.edu.tw) 

 

香港城市大學 一對一/ 對等人數 
申請資格：限大學部 

※需備英文資格證明 TOEFL iBT 79 以上或 IELTS 6.5以上 

澳門大學 一年 2 名 申請資格：限大學部 

   
備註 1：交換學期僅需繳本校學費，至他校交換的生活費、住宿費和教材等須自費 

備註 2：如為大四下前往交換，回台後須憑成績單抵免至少一堂課 

備註 3：交換期間抵修：大學部 9學分以上、研究生一門課以上 

備註 4：有關課程抵免，請事先向開課單位洽詢(專業課程-系辦、通識課-通識中心、體育課-體育室) 

備註 5：交換生須於返校後繳交心得報告一份 


